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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大学“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管理实施办法

上海电力大学“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管理使用办法颁布实施以

来，学校各二级党组织积极响应、贯彻落实，平台管理更加规范、学

习效果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提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使用成效，发

挥好平台的阵地作用和载体功能，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学思

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

武装，涵养理想信念，切实增强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特

出台此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抓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强化“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使用管理、提升使用成效，作为学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确保“学习强国”在我校

全面推开，取得实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以“关键少数”的头雁效

应，带动广大师生员工形成使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良好习惯，

自觉加强学习、加强实践；通过制度落实和管理服务，激励全校上下

利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通过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三、具体办法

1、建立二级党组织领导推进机制。各二级党组织书记为第一责

任人，确保学校“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使用管理办法和使用成效提升

办法落实落地，指定专人负责日常工作,保持工作人员稳定性，名单

报党委宣传部备案。

2、二级党组织制定加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使用管理的有关

细则。做好对入职、离职教师党员、毕业学生党员的进出平台工作，

进一步规范非党员师生学习管理。

3、二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学习使用情况督查。对每月累计 5 天

及以上未登录的党员，应进行提醒和督促，对长期不登录的党员应进

行思想教育。

4、学校将把各单位对“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使用情况，纳入对

二级党组织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年底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年底

考核时“三大主体”责任考核意识形态责任制部分，每年有累计 3个

月及以上人均月积分排名后 25%，或有 6 个月及以上人均参与度低于

50%的二级党组织，将被扣除相应评分。



5、建立每周人均参与度和积分通报制度。党委宣传部每周统计

各二级党组织人均参与度和积分情况，并在党群工作群和学习管理员

群中进行通报。

6、建立月度人均参与度和积分通报制度。党委宣传部每月汇总

各二级党组织人均参与度和积分情况，并向校党委汇报。

7、将二级党组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使用情况纳入意识形态

责任制内容。督查考核时重点检查学习平台使用管理工作台帐。

8、实施激励机制。每年度对学习交流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习

积极性高、学习成效好的党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

各二级党组织要注重结合自身理论学习实际，发挥好“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作用，形成自己的特色、打造自身的品牌，协力营造“帮学

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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